审核机构回避事项承诺函

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我公司收到贵中心关于                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服务中选通知书，我公司承诺未承担该项目以下工作：
1.预算编制；
2.财政评审（初审、复审）；
3.结算送审资料编制；
4.全过程造价控制、设计、监理。
提交本承诺函即表明我公司不存在上述应回避情形，可以从事本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服务。
若存在上述1-4应回避情形，我公司将书面告知贵中心并退回审核资料；反之，由我公司承担一切法律、经济责任，并接受贵中心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此函。


审核机构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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